附件1

申请注意事项

一、申请对象

坪山区内“个转企”企业，转型前原个体工商户设立时间应早于2023年1月1日，转型升级时间在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对符合专项资金申请条件的转型企业，每户奖励一万元。专项资金发放采取“一次申请、三次核发”的方式，对提交申请的转型企业，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分三次核发，第一年发放4000元，第二年发放3000元，第三年发放3000元。
二、申请时间

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26日（工作日时间），逾期不再受理，视为放弃本次申请。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奖励资金的主体应为坪山辖区“个转企”企业，且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1.转型前原个体工商户设立时间应早于2023年1月1日；转型升级时间在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2.转型企业应提供财务记账支出（代理记账支出、财务人员聘用等）的相应凭证；

3.转型前原个体工商户近1年内未办理经营者变更；

4.同一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在全市范围内有多家转型升级企业的，仅奖励一家转型企业；

5.转型企业应按期连续申报税务，无税务异常情况；

6.转型企业名下有1人或以上购买社保；

7.转型企业在坪山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

8.转型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二）奖励资金申请及发放期间转型企业存在以下情况的，不予发放：

1.变更原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企业投资人（股东）身份的；

2.转型后企业未按照本方案的要求、条件、程序和材料提出“个转企”奖励申请的，或提交虚假申请材料的；

3.通过登记地址无法联系的；

4.已注销或被吊销、除名、责令关闭、撤销登记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四、申请流程及申请材料

符合申领条件的转型企业应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下载填报《坪山区“个转企”奖励资金申请表》《承诺书》（详见附件2、3），并在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26日（工作日时间）带齐以下资料至坪山区金牛西路金牛大厦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208办公室：

（一）坪山区“个转企”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三）个体户升级企业核准结果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四）转型后企业纳税记录（转型后至今）及社保缴纳记录；

（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

（六）企业对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其他相关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七）承诺书；

（八）房屋租赁合同（非自有房屋需提供）及房屋产权证、或其他相关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九）转型企业财务记账支出（代理记账支出、财务人员聘用等）的相应凭证；

（十）根据上级工作要求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请单位应按照上述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申请材料，每一项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各类证照、文件需验原件收复印件，用A4纸装订成册。
申请材料审查通过后，结合税务、社保等信息核查结果，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将审定后名单集中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有异议且经核查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发放专项资金。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根据规定履行后续拨款程序。

五、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坪山区金牛西路金牛大厦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208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89369021
受理地址

坪山区金牛西路金牛大厦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208办公室


